都會氣候治理模式之分析
：以五都政策個案為例(
許耿銘
國立臺南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摘要

氣候變遷不僅衝擊著自然生物生存空間，同時也影響、改變著人類生活的價值與行為策略。探究氣候變遷的原因之一，乃係肇因於都市工業發展、人口聚集所帶來的溫室效應。面對這樣的課題，聯合國於地方21世紀議程中曾具體指陳：地方政府需以兼顧全球思考、國家計畫與地方行動的角度，肩負著永續發展的重任，並做為全球永續發展的基礎。

以「都會氣候治理（metropolitan climate governance）」而言，是都會區的地方政府近年來因應氣候變遷所產生的新興議題。針對其中的「治理」概念，許多學者強調其分權及協力的重要性；但根據一般公共政策的分類方法，「氣候」和「環境」政策應是具有管制性的成分。如今氣候議題與治理概念的結合，形成「氣候治理」，其間所涉及都會區的地方政府與其他行為者之間，究竟會如研究治理理論的學者所言，偏向呈現網絡協力的合作關係？還是傳統公共政策分類中的管制型態？亦或是還有其他模式態樣的展現？這些模式各有何種不同的特徵？皆為本研究所欲探討的焦點。

為了探求前述之研究問題，本研究分別利用文獻檢閱、問卷調查、深度訪談與內容分析等方式進行分析。於整體彙整分析之後發現，在都會氣候治理的政策範疇中，仍是以政府層級節制的治理模式為主要態樣，而當今受到許多學界先進熱衷關注的社群網絡模式，反而並非主流模式。此一現象，值得公共行政學界進一步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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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以地方政府作為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思考的核心概念，乃係始於1992年第一次召開的地球高峰會（Earth Summit）。在會中通過「二十一世紀議程（Agenda 21）」，並提出「全球思考、國家計畫與地方行動（thinking globally, planning nationally and acting locally）」之概念，呼籲各國共同追求永續發展。此後，由於地方政府是推動永續發展與生態保護的第一線，以地方政府為核心概念的永續政策，就如雨後春筍般的形成。永續發展近來已成為環境保護的焦點，未來社會經濟的發展如何不抵觸環境生態的保護，是永續發展政策的首要考量。

2009年12月7日至18日舉行的哥本哈根氣候會議，是「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15次締約方會議及「京都議定書」第5次締約方會議，其最主要任務是確定2012年到2020年因應全球暖化的永續發展規劃。然因全球都市雖占地球表面不到1%的面積，但卻有約75%的人口居住、消耗75%的能源、排放80%的溫室氣體（ICLEI, 2009）。正因為都會區（metropolitan area）人口密集，所以不但是溫室氣體主要的貢獻區域，但同時也是溫室效應的受害區域。故而，「地方環境行動國際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Local Environmental Initiatives, ICLEI）」倡議應以都市與都會區作為減碳主體。

從傳統公共政策類型的角度觀之，氣候與環保政策乃係被歸類為管制型（Lowi, 1972）。一九六０、七０年代的環境管制政策，雖然成功降低人類活動對於環境的負載，但是同時造成企業與民眾的怨懟，也因此讓許多學者開始思考何種形態的環境保護政策，能夠避免來自四面八方的質疑。隨著公共事務管理思潮的轉變，「治理」已經成為當今關注的重要概念。

以「都會氣候治理（metropolitan climate governance）」而言，是都會區的地方政府近年來因應氣候變遷所產生的新興議題。針對其中的「治理」概念，許多學者強調其分權及協力的重要性；但根據一般公共政策的分類方法，「氣候」和「環境」政策應是具有管制性的特質。如今氣候議題與治理概念的結合，形成「氣候治理」，其間所涉及都會區的地方政府與其他行為者間，究竟會如研究治理理論的學者所言，偏向呈現社群網絡協力的合作關係？還是傳統公共政策分類中的管制型態？亦或是還有其他模式態樣的展現？這些模式各有何種不同的特徵？

其次，由於行政院於九十八年核定臺北縣改制為「新北市」，與臺北市形成雙核心都會區，並朝向「北北基宜」區域發展努力；臺中縣與臺中市合併為「臺中市」，作為未來帶動「中彰投」區域發展的關鍵城市；高雄縣與高雄市整合為「高雄市」，並肩負起帶動屏東縣發展的任務；臺南縣與臺南市合併為「臺南市」，承繼過去數百年臺灣歷史文化發展重鎮的角色，同時帶動「雲嘉南」地區的整體發展。

不論是因應全球暖化的問題，或是作為地方改制直轄市相關政策興革之參考，探析臺灣都會區氣候治理之模式，無疑有其重要性與迫切性。故而，本研究之主要問題，即在於：

1.探究在臺灣都會氣候治理機制中，存在哪些不同模式的類型？

2.臺灣都會氣候治理模式與公共行政過去的發展，存在何種相互對應關係？

貳、文獻探討

一九五０年代，全球都會人口佔總人口數約30%，如今已成長到75%；在先進國家，約3/4的人口居住在都會區；在全球前五大都會區中，每一個都會區的人口數都超過二千萬人，超過一千萬人有二十四個、五百萬人的有六十個、居住人口約二百五十萬人的有一百五十個。人口集中，經濟活動也成正向比例增加；經濟活動密度越高，對於能源的消耗越多；能源消耗越多，對於氣候的影響將越顯著。

近年來，吾人已經逐漸領略到氣候變遷對於人類生活所造成的巨大影響。甚且由於都會地區人口與經濟活動集中，都會氣候治理將成為對抗氣候變遷成功與否的關鍵因素之一。然而，由於國內迄今尚未有相關文獻，針對都會氣候治理模式進行研究，因此計畫申請人擬由治理模式結合都會氣候概念，嘗試透過相關文獻檢閱及理論的耙梳，希冀從中初步建構都會氣候治理模式。以下將分別由「都會治理」、「都會氣候治理」、「都會氣候治理類別化之初探」與「都會氣候治理模式面向之初探」等主題，檢視國內外既有之文獻，以作為後續研究的基礎。

一、都會治理

依據行政院主計處「中華民國統計地區標準分類」，都會區係指「在同一區域內，由一個或一個以上之中心都市為核心，連結與此中心都市在社會、經濟上合為一體之市、鎮、鄉（稱為衛星市鎮）所共同組成之地區，且其區內人口總數達30萬人以上。」其中，都會區內之中心都市，須具備下列三項條件：人口數達20萬人以上；居民70%以上居住在都市化地區內；就業居民70%以上是在本市、鎮、鄉工作（行政院主計處，2007）。

因此「都會區」是由一個位居中心的主導城市（prime city）與其周遭的次要城市或郊區等腹地相連，藉由交通等運輸網絡構成一個相互依存的地理單位（Hamilton, 1999: 5）。而Keating（2003: 264）主張，都會區域可以視為一個行動的系統，考量其中的政府和民間社會兩者制度化的空間行動結構內涵；或可視為一個行動者，考量其自主性與行動力。界定都會區域之目的，主要是為了讓政府當局可以在此範疇中進行治理，並使得此區域空間內的各種集體行動，皆能維持一定程度的公共秩序，並朝向預定的方向發展（Salet, Thornley, & Kreukel, 2003）。

都會區的發展，是現代社會都市化過程中的重要特徵，不過都會區域內各地方政府常會以本位主義考量，因此都會治理體制希望以有效率、有回應的方式，協助調和區域內的各種目標。甚且，隨著全球化的趨勢，都會區已經突破既有的行政疆界，改變原有的府際互動型態，更使得都會區中的空間與組織結構重組。上述這些問題，亟需透過都會治理方式予以解決。

甚且，隨著現代社會都市化過程，使得相鄰之地方政府必須共同面對社區發展（Morçöl & Zimmermann, 2006）、水源用水（Jackson, 2008）、交通建設（Sanchez & Wolf, 2007）、房屋市場（Forrest, 2008）、環境污染與永續發展（Nunan & Satterthwaite, 2001；Satterthwaite, 2001；Bulkeley & Betsill, 2005；Kidokoro et al., 2008）等議題。面對上述問題，Oakerson（2004）認為都會治理必須正視一個多元差異的系絡，放棄單一都會政府中心的機制，區域內的地方政府必須具體強化彼此的互動關係，並透過都會治理建立地方政府合作的機制，以解決區域內共同的問題。而此與「新區域主義」
（new regionalism） 創設一個非單一主導型都會政府的概念，有其殊途同歸之處（陳立剛、李長晏，2003：8-9；林水波、李長晏，2005）。故而，Cars等學者（2002: 222-225）亦曾提出應（1）了解都會治理的關鍵性環境或是紋理；（2）理解重要結構或特有的程序與步驟或相關變數的評斷；（3）發展可以有取代性的都會治理社群網絡或價值；（4）促進、創新與建構建生產力的自我治理能力；（5）運用合作的觀點，使都會成為一個學習的場域，並廣泛運用各種都會節點代理人的途徑；（6）運用利害關係人的集體取向與軌跡，建立公共資源的領域範疇；（7）發展創新的治理機制或工具。

    此外，由於全球化的發展脈絡，地方發展必須找出其中的因應之道，致使出現「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的趨勢。此趨勢概念在地方的呈現，即為從地方的角度，發展與管理地方特色。全球社群為達永續發展的目標，除需地方社群在經濟、環保及社會等三生協調平衡的配合之外，尚須包含空間、功能與部門等之都會治理體系（李長晏，2007）。

不過，隨著全球暖化與溫室效應日趨嚴重，且由於都會區聚集大多數的人口與經濟活動，因此成為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首要目標。故而，都會氣候治理是都會區因應全球永續發展與解決全球環境變遷問題時，制定相關策略以資因應之重要機制（林子倫，2005；Kidokoro et al., 2008）。

二、都會氣候治理

為了積極降低溫室效應對於全球氣候的影響，各國政府於1994年簽訂「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以下簡稱UNFCCC）」，共同合作以執行減緩全球暖化和氣候變遷現象的措施。因應氣候變遷的作法，目前主要包括減量（mitigation）和調適（adaptation）等兩大面向。減量是以人類行為的干預，減少溫室氣體的來源與排放，或將其以碳匯的方式，降低全球溫室氣體濃度；調適是透過調整人類當前的生活及社會運作方式，以因應氣候變遷的環境狀態，減少全球暖化對於人類社群不可避免的負面衝擊，進而開發與提供正面效益的機會。

以減量的措施而言，UNFCCC鼓勵有詳細能源使用資料的國家，依據「部門方法（sectoral approach）」的分類方式統計，並按政府間氣候變遷小組（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以下簡稱IPCC）指南中的報告格式提報該項統計結果。部門方法目前使用於所有OECD的國家及部門數據完整之開發中國家，根據此法統計的結果，將作為OECD國家CO2排放指標跨國比較之基礎，我國亦採用其估算各項溫室氣體的排放（經濟部能源局，2009：2）。

所謂的「部門方法」，就是由「最終消費部門」計算其能源消費所產生之CO2排放量，包括以下四者（Rypdal et al., 2006: 1.5）：

（一）能源（Energy）

有關使用能源排放溫室氣體的總量估算，包括燃料使用、能源生產、運輸、儲存及傳送過程的逸散損失所產生的溫室氣體（含生質能），但不包括國際航運使用的部份。

（二）工業製程和產品使用（Industrial Processes and Product Use, IPPU）

當中包含生產鉛、鋅、二氧化鈦、石化產品和製造液晶顯示器等工業製程中產生之溫室氣體總量，不包括能源使用的排放量。但在一般所列的六種溫室氣體之外，於工業製程中亦會產生的三氟化氮、五氟化硫三氟化碳和鹵化醚等，皆須列為減量排放的項目。

（三）農業、林業和其他土地利用（Agriculture, Forestry and Other Land Use, AFOLU）

計算因農業部門活動、土地使用變化及林業排放與移除產生之溫室氣體排放量，不包括生質能燃料的燃燒。

（四）廢棄物（Waste）

垃圾掩埋、廢水處理所排放的溫室氣體。

從前述都會區因應氣候變遷的相關機制，可以發現氣候變遷與都會區之間的關聯，包括以下幾點（Betsill & Bulkeley, 2006: 143）：

1. 都會是高度能源消費與廢棄物生產的地區，都會氣候治理的項目，與能源、工業製程、農林業、廢棄物、疾病與傳染病、水資源、熱島效應、土地規劃、防救災等息息相關；

2. 因為二十一世紀議程的關係，許多都會區的地方政府已長期致力於永續發展與因應氣候變遷的工作；

3. 透過培育協力關係、鼓勵大眾參與及遊說中央政府，都會區的地方政府可以促進其他人共同回應氣候變遷議題；

4. 許多地方政府已經有環境與氣候治理的豐富經驗，而且也早已採取許多創新、足供為其他都會典範的新興治理策略。

然而，社會現象與問題常具有高度複雜性，因此由有限理性的人類所創造的組織和制度，亦並非是「萬靈丹」（panacea），無法一體適用至所有問題，更可能因為瞬息萬變的環境條件，而顯現其侷限性，造成「治理失靈」（governance failure）的窘境。吾人不應該期待存在有唯一的、最佳的治理途徑，而是因應時空條件的不同，選擇適當的治理模式。因此，都會氣候治理模式的建構與選擇，必須考量都會區域的既有條件與問題型態而定。

三、都會氣候治理模式類別化之初探

從結構與工具的角度而言，治理的主要功能即在於提供各類控制或引導社會行動者的工具（Kickert, 1997）；而不同治理工具的運用，便產生不同型態的治理模式。許多學者曾針對公共行政管理的思潮與相關文獻，歸納出不同類型的治理模式，例如Ouchi（1980）從制度經濟學的觀點將治理結構分為官僚、市場與派閥；Ostrom（1990）描述治理共同財產資源的方式，包括中央集權式、私有權市場機制，以及由影響區域裡的個人共治；Powell（1991）則認為治理模式可分為層級節制、市場經濟與社群網絡三種類型；Peters（1996）針對政府未來的治理提出四種模式：市場式政府、參與式政府、彈性化政府與解制型政府；Larmour（1997）將治理區分為社群、市場與層級組織等三類；Lowndes與Skelcher（1998）強調政治系統、官僚、國家面向可用「層級節制」代替，派閥、社區可以「網絡」概念予以涵蓋，再加上「市場」模式；公民治理、專業主義、民主、菁英控制的區分，則為Box（1998; 2004）的見解；Steiner與Steiner（2003）提及以利害關係人模式、對抗模式、市場資本主義模式、支配模式為主要的治理類別；Kooiman（2003）提出三種新治理的模式，包括自我治理、共同治理、層級節制治理。若以環境治理的角度，林子倫（2008）歸納出四種模式：國家中心、市場中心、多元協力與生態民主。

根據上述各家學者的觀點，對於治理模式的分類方式都略有所不同，不過大致上能夠歸納出三大類型，包括：從以傳統政府權威為主的層級節制模式、由企業管理概念出發的市場經濟模式，以及強調融合社群價值的多元行動者參與社群網絡模式。而此三大類型治理模式，與Denhardt夫婦（Denhardt & Denhardt, 2000; 2003）將公共行政管理思潮區分為傳統公共行政、新公共管理與新公共服務等三種，似有其彼此相通之處（吳瓊恩，2002：182-183）。
整體而言，目前有關城市氣候政策的研究，主要以單一國家或單一城市進行分析探討」，橫跨多國家或城市所進行的比較研究相對缺乏欠缺（Alber & Kern, 2008: 172）。由於國內對於都會氣候治理模式類型化的相關學術文獻有限，甚且臺灣對於氣候治理的政策作為似散見各處，並未以全局治理（holistic governance）的觀點予以整合；甚且Denhardt等人提出公共行政學術發展思潮中傳統公共行政、新公共管理與新公共服務等不同的治理觀點，與一般治理理論有相互呼應之處，因此本研究擬從此三大面向（陳立剛、李長晏，2002；林水波、李長晏，2005），作為對於都會氣候治理模式類型化的起點。以下，將分述此三大面向與都會氣候治理之連結。

（一）傳統公共行政與都會氣候層級節制模式

自工業革命以來，公私組織皆強調垂直控制的管理模式，韋伯的官僚組織理論即為代表。在層級節制模式中，所有運作都需依照法規制度而為，並依靠單一權威的管理者，統整性地控制組織的各個部分，以達成組織目標。

在組織內部，層級節制的治理模式，強調正式形塑的結構型態與控制機制，組織中具有完整的法規制度，人員被授予固定和正式的職掌；著重由上而下的控制，透過上層統治者決定策略方向，不同層級之間的人員形成命令與服從的關係。為確保組織管理能具有規律性，並使層級節制能維持權威結構的穩定性，因此需以依法行政、對事不對人以及高度的紀律化來達成。對於組織外部而言，在此種管理模式中，國家與社會之間的分際相當嚴明，國家政府為管理整個社會，必須透過徵稅等方式予以統治，藉以對於社會上的有限資源進行重新分配。

當前許多討論治理的學者，經常未將層級節制視為一種治理模式，忽略其在部分公共事務的項目上，還有發揮功能的空間。從都會氣候治理的角度而言，管制仍然是政府主要的職能之一（Schroeder & Bulkeley, 2009: 353），其核心價值為穩定、技術、控制等，只是管制之方式與標的已經有所改變，例如對於環境監測、能源稅的徵收，或是成立特定的管制機構（Cook, Kirkpatick, Minogue & Parker, 2004）等。

（二）新公共管理與都會氣候市場經濟模式

新公共管理是在一九八０和九０年代早期，受到新自由主義的影響，於政府部門中所出現新的管理途徑，以回應傳統公共行政的不足。新公共管理以經濟學和企業管理做為新公共管理的理論基礎，其主要途徑是以效率為導向（the efficiency drive）、縮小公部門的組織規模與分散權力（downsizing and decentralization）、利用私人企業技術追求卓越（in search of excellence），以及政府服務維持「公共性」的追求（public service orientation）。

新公共管理對於國家角色的調整、組織結構的更新、人力資源管理的改善、法規的鬆綁、便民服務的增進，以及財政的革新等面向有所影響（Ferlie et al., 1996），並顯現出「解除管制－民營化－市場化」（deregulation-privatization-marketization）三階段的調整步驟（Hughes, 1994: 20-21），力圖將企業型政府、顧客導向、撙節成本、市場解制、公部門競爭機制等改革策略引入公部門。

若以都會氣候治理而言，地方政府著手以競爭、理性、交易、效率、回應力等市場經濟機制，協助改善溫室氣體排放的問題，包括：購買一定比例的綠色能源以降低化石燃料的使用量，或是購買使用沼氣（biogas）或是天然氣（natural-gas）等替代能源的交通工具（Alber & Kern, 2008: 8）。又如，開放能源市場的自由競爭，不再透過控制的方式，硬性調整能源價格。

（三）新公共服務與都會氣候社群網絡模式

新公共管理的出現與應用，對於使用層級節制的傳統政府產生劇烈的衝擊。不過因其偏好使用市場經濟管理模式，強調顧客的概念，似乎過度強調企業精神管理的光環，故而亦受到許多不同的批評，新公共服務（new public service）即為其中之一。

新公共服務強調必須回歸以公民為主體的模式，其根基包括下列三點（Denhardt ＆ Denhardt, 2000: 549-557）：民主的公民資格理論（theories of democratic citizenship）、社群和公民社會模式（models of community and civil society），與組織的人本主義和對話理論（organizational humanist and discourse theory）。甚且，政府應該以「服務」（serving）代替「導航」（steering），需注重民主理論、策略理性、公民精神、公民社會、合作模式、對話理論與民主行政的重要性，以增進公民和政府之間的連結與信任。

由此可知，新公共服務涉及組織內外多面向的社會關係，強調人際間的社群網絡合作，累積社會資本與建立互信感，積極促進公民參與，並建立以公民為中心的治理，培養長期的專業規範與合作的信任。因而在地方層級可以形成一個社群網絡，以達成不同行為者之間的協議、聯盟與公民集體抉擇。此種不同行為者之間的集體行動，可以讓一個地區產生有效合作，以降低外部性與交易成本（Feiock, 2004: 6）。

若將新公共服務精神置於都會氣候治理之中，可以從實務中發現已經有越來越多的都會區地方政府與其他行為者合作，共同推動減緩溫室效應的自願性措施。例如透過政府的獎勵計畫，由企業出資贊助，至各級學校與社區進行氣候變遷和節省能源的巡迴宣傳；又如城市自發形成的聯盟，包括：C40 城市氣候變化領導小組（C40. Cities Climate Leadership Group）與城市氣候保護運動（The Cities for Climate Protection, CCP）等（Pattberg & Stripple, 2008: 378-379）。

（四）小結

以上三種治理模式，皆因代表著不同的靜態組織結構以及動態行動者互動關係而各具特色，但彼此之間是可以交互運用的互補關係，而非只能侷限於單一治理模式或工具使用的互斥關係。主要是因為治理工具或結構本身，並無優劣高低之分，皆會受到複雜的、多元的文化、組織或系絡等因素影響，而展現出不同的結果。都會氣候治理模式對於政府而言，是一種可欲的制度設計，故政府應探究公共事務性質之差異，針對不同治理工具的適切性與實際效果，選擇適宜的治理模式予以配合，改變組織結構及管理的方式，方能達到預期的政策目標。

四、都會氣候治理模式面向之初探

治理產出與結果現象的形成，乃是治理機制與所屬系絡之間相互影響的結果。許多研究氣候變遷的學者，會將重點置於不同減緩與調適政策的實用性。不同的減緩與調適政策，將會呈現出不同氣候治理的態樣。不同治理方式所展現的思維邏輯，在於建立一套更能符合各種多元需求的因應體系。因此治理研究有必要在模式之建構與選擇上，進行相對應的整合工作。

然而，由於治理意涵相當廣泛，從不同理論檢視治理，將會出現不同的思維邏輯，因此Pierre和Peters（2000: 37）認為必須進行治理途徑的識別。兩位學者提出政治與經濟活動中諸多途徑，作為治理理論的基礎與識別治理運用的方法（Pierre & Peters, 2000: 37-47），其中之一即為「政策工具」。

針對「政策工具」的種類，各家論者容有不同見解，但一般常見的分類，即為Nispen與Ringeling（1998: 204-217）所主張的三種類型：過去常見的「管制性」政策工具，主要係指命令、執照、許可、管制等；其次為「經濟性」的政策工具，例如補貼、津貼、稅收等；再者為「溝通性」的政策工具，涵蓋宣傳、行銷、教育等方式。由於政策工具可視為治理工具或政府工具，因此本研究即據以作為初步檢視政府因應氣候變遷治理機制之面向。

若將前述不同都會氣候治理模式之初步分類，與Nispen與Ringeling的三種政策工具類型予以整合，則可形成都會氣候治理模式矩陣之雛形（請參見表1）。

表1  都會氣候治理模式矩陣之雛形

	
	都會氣候治理模式

	
	層級節制
	市場經濟
	社群網絡

	政策工具
	管制性
	
	
	

	
	經濟性
	
	
	

	
	溝通性
	
	
	


資料來源：本研究

本研究將根據此一矩陣之雛形，作為後續建構都會氣候治理模式的基礎。在參照與彙整現行臺灣五都對於氣候變遷的減緩與調適策略案例以及相關文獻之後，再據以藉由問卷調查與深度訪談的研究方法，對於都會氣候治理模式進行最後之調整與確認。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關注的研究議題，除了探究在臺灣都會氣候治理機制中，存在哪些不同模式類型之外，亦希望知悉臺灣都會氣候治理模式與公共行政過去的發展，存在何種相互對應關係。然因，目前對此議題之討論文獻有限，因此本研究主要以文獻分析、問卷調查、深度訪談與內容分析等方式蒐集資料。

一、文獻分析

由於目前從國內國家圖書館的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期刊文獻資訊網、全國博碩士論文資訊網、政府研究資訊系統（GRB）與各級政府資料庫中，有關於「都會氣候治理模式」的相關文件較為有限。為了要釐清理論層面的研究問題，本研究將以「文獻分析」的方法，透過蒐集與整理文獻中有關都會治理、氣候變遷等相關議題之研究與著述，並從五都因應的政策案例及文獻，由理論結構層次梳理都會氣候治理的發展。

其次，在公共行政學術發展思潮中的傳統公共行政、新公共管理與新公共服務等不同治理觀點，與一般治理理論提及之層級節制、市場經濟、社群網絡等三種模式有其相互呼應之處。因此本研究擬從此三項觀點，建立都會氣候治理模式類型，並以Nispen與Ringeling所提之政策工具種類，蒐集五都在因應氣候變遷之政策作為。

再者，於九十九年十月十一日至一００年一月十二日期間，從縣市政府相關局處之網頁、官方文件、新聞報導、台灣環境資訊協會等，蒐集五都在因應氣候變遷上的政策作為，並據以填入前述矩陣中之適當位置。
二、問卷調查

    為使前述從文獻檢閱所建構之都會氣候治理模式矩陣更為周延與完整，亦避免於矩陣中錯置或疏漏五都因應氣候變遷之相關政策，在完成前述文獻分析工作之後，隨即將初步建構之矩陣與彙整的政策內容，透過專家問卷的方式，分別詢問五都中負責「能源」、「工業製程和產品使用」、「農業、林業和其他土地利用」、「廢棄物」四大部門業務相關之政府官員，就其實務所轄之政策內容與專業領域，協助確認矩陣有無需增修之處。協助檢視本研究矩陣與因應政策之官員，本研究採匿名方式呈現，僅羅列其所屬機關，請參見表2。
此份問卷於一００年一月十四日寄出，至一百年四月十八日全數回收
，並針對回收之問卷，增修五都因應節能減碳之氣候治理相關政策。其中，部分政府官員提供之政策項目，本研究認為值得進一步深入瞭解該項政策，故於收到問卷回覆內容之後，立即追蹤蒐集該政策更為詳細的相關內涵並填入矩陣。

表2 協助檢視矩陣之政府官員所屬機關
	
	臺北市
	新北市
	臺中市
	臺南市
	高雄市

	能源

	臺北市政府交通局綜合規劃科
	新北市政府交通局運輸規劃科
	經濟部能源局
	經濟部能源局
	高雄市政府交通局運輸規劃科

	工業製程與產品使用
	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產業局
	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工業科
	臺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公用事業科
	高雄市經濟發展局商業行政科

	農業、林業和其他土地利用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低碳社區發展中心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城鄉計畫科
	臺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綜合規劃科
	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廢棄物
	臺北市環境保護局第四科
	新北市低碳社區發展中心
	臺中市政府環保局
	臺南市政府環保局廢棄物管理科
	高雄市政府環保局廢棄物管理科


資料來源：本研究

三、深度訪談

經過前述之蒐集與增修政策內容之後，初步建構出以四大政策部門與三大模式所組成之矩陣。但由於本研究的主題尚未有國內外的學者進行實證分析，為避免筆者因本身實務經驗不足，致使治理模式與實際因應政策之結合出現偏差或是不當之處，本研究進一步透過深度訪談的方式，瞭解學者對於本研究所建構之都會氣候治理模式的看法，協助建構出較為妥適的都會氣候治理模式。
本研究從臺北市、新北市、臺中市、臺南市、高雄市，分別找出於該市任教，且專精於都會治理或環境治理等研究專長之學者（訪談之學者名單，請參見表3），藉由其在地的觀點，協助檢視本研究透過前述兩階段建構之模式矩陣與因應政策；並藉由訪談之過程，瞭解該市在因應氣候治理上之作為，並試圖比較該市與其他四市在都會氣候治理模式之異同。

表3  訪談之學者名單

	受訪者代號
	所屬

都市
	任教學校
	研究專長

	A
	臺北市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
	環境政治與政策、都市政策

	B
	新北市
	臺北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管理研究所
	環境系統分析、環境資源管理

	C
	臺中市
	中興大學國家政策與公共事務研究所
	地方治理、跨域管理、府際關係、都會治理與規劃

	D
	臺南市
	成功大學政治學系
	組織發展、組織理論、環境政策

	E
	高雄市
	義守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系
	區域政策與治理、都市發展


資料來源：本研究

四、內容分析

內容分析法是將質化的研究素材轉變為具量化意義統計資料的方法，也可經由編碼的過程探討資料質性的意義。本研究運用內容分析法，包括以下步驟：

（一）選取樣本
研究目的與需求將影響分析單位的選擇，而分析單位將會決定樣本的選擇。由於此次的研究主體為五都因應氣候變遷之政策，因此將以前述三個研究方法所獲致之政策個案，作為研究樣本。

（二）制定類目
根據前述之研究目的，並明確定義所要分析的內容後，本研究分別依照「城市」、「氣候治理模式」與該政策所使用之「政策工具」，分別制訂適當之編碼類別（coding category），作為後續編碼過錄之依據。由於「城市」、「治理模式」與「政策工具」之區分，相對較為清楚，因此即使是另一位研究者，亦可輕易利用這些類別，編碼過錄相同的資料，並獲得相近的結果。

其中，因在部分因應政策之中，呈現多元「政策工具」的態樣設計，因此有關於「政策工具」，是以複選題的方式制訂類目。

（三）進行編碼

    承續制訂之類目項目，分別將政策個案予以編碼，並進行分類與記錄的工作。由於此項研究工作，乃係由人為主觀進行，與一般問卷內容的過錄不同。因此必須將過錄的結果，以SPSS 套裝統計軟體進行統計考驗，進行過錄者之間（Intercoder）信度檢驗。

（四）資料分析

本研究將以交叉表或卡方檢定等方式，分析編碼過錄後所獲致之數據，並試圖從中找出不同類別之間所呈現的關係。

肆、臺灣都會氣候治理模式之分析
透過都會治理、都會氣候治理，以及五都城市的氣候治理案例等相關理論及文獻的彙整，從中初步研擬出可應用於建構都會氣候治理模式的矩陣。繼之，根據前述之矩陣，邀請熟稔都會氣候治理之政府官員填寫專家問卷，藉以協助檢視本研究蒐集個案之完整性，進而確認前述都會氣候治理模式矩陣建構之實用性與適當性。再者，透過深度訪談瞭解矩陣
中不同城市、不同模式之間的差異性。最後，藉由內容分析的方法，將前述各項的質性資料，轉變為可以計算的量化數據。以下，就針對這些研究方法所獲致之成果，予以進一步說明。

一、都市之比較

過去，我們常認為原本即為直轄市的臺北市與高雄市，應該具有較為充裕的經費與人力，得以規劃與執行較多的政策措施。

受訪者C：臺北跟高雄因為有比較多的經費或者是人力，在財政上可以去推比較多的節能減碳措施，交通運輸、捷運它可以做，但是其他縣市，其他的都會區、直轄市根本就沒有辦法。

然而，從臺灣不同都市因應氣候變遷的政策個案數量觀之（請參見表4），臺南市位居第一（23.5%）、新北市次之（22.9%），臺北市（18.8%）與高雄市（15.6%）敬陪末座。而臺南市的成果，與天下雜誌在2010年針對「25縣市幸福城市大調查」的「環境力」評比成果，不謀而合。
表4  臺灣都市氣候治理相關政策個數之比較

	
	個案數
	百分比

	臺北市
	88
	18.8

	新北市
	107
	22.9

	臺中市
	90
	19.2

	臺南市
	110
	23.5

	高雄市
	73
	15.6

	總和
	468
	1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

    從上述多項數據之呈現，與過去我們對於北、高等五個都市的認知似有落差。然論及政策產出，其效用則不容小覷。以台北捷運為例，其100年三月的日平均運量為1,574,786人次、總計48,818,361人次；高雄捷運於100年三月的日平均運量為117,671人次、總計3,647,793人次。對於因應氣候變遷，實是一大助益。
受訪者C：臺北跟高雄因為有比較多的經費或者是人力…我們看出來好像節能減碳做得很好，成效很高。

    但是反觀臺南市，雖然在此次縣市合併升格過程中的爭議不斷，不過由於地方上長期形塑之文化氛圍，再加上地方首長積極任事的態度，亦可在臺南市因應氣候變遷政策個案上看到成果。

受訪者A：現任的環保局長，從改制前就是擔任局長，很有衝勁、很積極，在幾次環保署的評比中成績都不錯。所以在政策上的表現，跟首長的態度有很大關係。

受訪者D：臺南的地方環保與地方政治文化有很大相關，…政治文化那種文化變成治理模式的一部分，所以其根源是政治。
二、氣候治理模式之比較

    從三種氣候治理模式來比較，可以發現採取「層級節制模式」的政策個案，共計304項、佔65%為最多，其次為市場經濟（18.2%），比例最少的為社群網絡（16.9%）（請參見表5）。此一數據之現象，應可從政策議題之本質予以解釋。

表5  臺灣都市氣候治理模式政策個數之比較

	
	個案數
	百分比

	層級節制
	304
	65.0

	市場經濟
	85
	18.2

	社群網絡
	79
	16.9

	總和
	468
	1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

根據一般公共政策的分類方法，「氣候」和「環境」政策應是具有管制性的特質（Lowi, 1972）。如今氣候議題雖與治理概念的結合，但其本質仍為管制性。特別是現今許多的因應政策，是以減量政策居多，而減量政策更需要政府管制力量的介入行使。即使都市中有以社群網絡型態發起的氣候因應機制（如臺南環境結盟），但其背後仍存在官方公權力的運用。因此諸多政府的因應政策，仍是以層級節制的治理模式予以執行。

受訪者A：氣候治理的有些部份概念類似，氣候治理包括減量與調適。以減量來說以管制模式為主，搭配市場或協力網絡，就這個架構來看是可以的。

受訪者C：你應該也可以發現到，幾乎也都是根據環保署怎麼做，然後他們就是怎麼推，他們要求怎麼用就follow做，他沒有自己一種比較創意的、創新的做法

受訪者D：當然我覺得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臺南才有的環境結盟。這是早期臺南7.8年前，環境汙染二仁溪，…後來就有比較熱心的檢察官站出來，環保局就出來了。

因此即使社群網絡的議題，成為當今公共行政學界討論的重點之一，而社群網絡確實可以處理部分氣候變遷的問題，並已發揮一定程度的功效，但在整體的實際政策個案表現上，卻非主流的氣候治理模式。反觀傳統層級節制的治理模式，雖被論者批評為以國家中心論、集中管理、非人情取向、無效率等缺點，但在因應氣候變遷的政策領域中，仍為政府部門所偏好之態樣。

此一現象，值得吾人注意的是，學界近期相當熱衷的社群網絡治理模式，與政府偏好採用層級節制模式政策之間的落差，是否為兩界理論（two communities theory）的再現？是否為學術界與實務界偏好模式的拖鉤？

事實上，三種治理模式各有其特色及限制（Achilles’ hell），都能解決部分人類社會生活的問題，需隨外在環境之變化而尋求有主導性的或有利的治理模式，作為相應的機制。因此在實務運作中，這三種治理模式應是同時存在的，而非具有完全的取代性。

三、政策工具之比較

    以臺灣都市因應氣候變遷之政策工具予以檢視，管制類為主要政策工具，共計332項政策個案，佔72.2%；傳播類計有71項政策個案，佔15.4%；經濟類則有57項政策個案，佔12.4%（請參見表6）。

表6  臺灣都市因應氣候變遷之政策工具比較

	
	個案數
	百分比

	管制類
	332
	72.2

	經濟類
	57
	12.4

	傳播類
	71
	15.4


資料來源：本研究

受訪者A：就節能減碳這塊來看，還是管制性工具多。還有一些就是自治失效的部分，因為國家層級還沒有管制。所以他們滿多是希望中央有標準政策或是一個大方向給他。

    誠如前述，氣候治理採用較多層級節制的治理型態，因而搭配使用管制性工具。然而，這些政策工具並不具有排他性，以近期的氣候因應政策而言，政策行銷、政策宣導的傳播方式，以及折扣、補貼等的經濟類工具，已經逐漸受到政府重視。例如：垃圾費隨袋徵收、電價優惠、自備飲料杯環保享優惠、空污法增訂停車怠速熄火條文等，雖然其政策本質為管制性，但還是會搭配傳播類與經濟類政策工具，以便於增加民眾的政策順服度。
受訪者B：譬如電價優惠，你自己跟自己比，縣市跟縣市比，那它最後的目的是希望能夠在這個評比過程裡，去感受這個議題的重要性，把那個information的flow的概念串進…。

受訪者D：政策工具不是單一，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從環境結盟也是一種政策工具，…例如說處罰，是誰來處罰，怎麼發揮其效果…汙染資訊是環保團體比較熟悉，早期運作會給警察，不過警察無法管，所以交給檢察官，有點類似聯合稽查，但其背後是檢察官在支撐，…如果以這個結盟來看其政策工具是比較單一的，以管制或是稽查至少監督的議題上面…不只監督也有取締，可以算是管制的。…臺南的環境問題，都是NPO發掘的。這股社會力量很強，…之所以會強，第一是媒體，第二是需要有人重視他，像是地檢署支持。
四、氣候治理模式與都市之關係

    從表7 觀之，就層級節制模式而言，臺南市採取的政策個案數最多，共計75個，其次為新北市的68個，臺北市只有49個；在市場經濟模式之中，臺北市共計28個，位居第一，最少的為高雄市的8個；而從社群網絡的模式來看，新北市（20個）、臺中市（19個）、臺南市（19個），分居前兩名，臺北市（11個）與高雄市（10個）則相對較少。

表7  氣候治理模式與都市之關係
	模式

都市
	模式
	總和

	
	層級節制
	市場經濟
	社群網絡
	

	
	臺北市
	49
	28
	11
	88

	
	新北市
	68
	19
	20
	107

	
	臺中市
	57
	14
	19
	90

	
	臺南市
	75
	16
	19
	110

	
	高雄市
	55
	8
	10
	73

	
	總和
	304
	85
	79
	468


卡方檢定

	
	數值
	自由度
	漸近顯著性（雙尾）

	Pearson卡方
	17.493
	8
	.025

	概似比
	16.296
	8
	.038

	線性對線性的關連
	2.419
	1
	.120

	有效觀察值的個數
	468
	 
	 


資料來源：本研究

以氣候治理模式與都市這兩種變數而言，經卡方分析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性（P<0.05），亦即從樣本資料的分析，發現各都市與採行的治理模式之間存在著差異。以五都而言，皆會因其產業、人口、地形、交通、都市規劃等因素，出現不同的氣候治理模式。而此氣候治理模式背後，亦皆隱含其價值與文化屬性

受訪者C：從後設治理的角度來看，其實這三個背後都隱含著有它各自的價值存在，…它要去處理的問題叫做culture的問題。因為這三個各自有各自的屬性，同樣我們在做都市氣候的一個治理模式建構也是一樣，你臺中市可能是一個什麼樣的治理模式建構，…臺中市、臺北市、高雄市、臺南市它們在層級節制的比例程度如何，…所以其實每一個直轄市你會發現它們的那個都會區裡面的氣候治理議題，會因為它的產業、人口的變遷、數量，不一樣會有不同。

受訪者E：原本高雄主打海洋城市，但合併後加入了擁有山區的高雄縣領域，使得管理上一發生爭議。地方政府對山區的職權不熟悉，認為全劃分到國家公園去管，又推說是農委會及林務局的工作，只願意配合而不願意親自去做。

五、氣候治理模式與政策工具之關係

    由於單一政策並非僅能選擇單一政策工具，因此本研究是以複選題方式設計政策工具的應用方式與編碼，因此在統計分析上亦是以複選題的方式予以處理。從表8中，可以看到層級節制治理模式中的管制類政策工具，在所有對應的關係中，呈現最多的個案數，共計198個；依次為市場經濟治理模式中的管制類政策工具，有71個政策個案，再次為63個社群網絡治理模式中的管制類政策工具。最少的為社群網絡治理模式中的經濟類政策工具（2個），次少的是5個市場經濟治理模式中的經濟類政策工具。

表8  氣候治理模式與政策工具之關係
	  政策工具

氣候

治理模式
	Count

Row pct

Col pct
	Row

Total

	
	管制類
	經濟類
	傳播類
	

	層級節制
	198 

71.0

59.6

45.4
	50 

17.9

87.7

11.5
	52 

18.6

72.2

11.9
	279 

64.0

	市場經濟
	71 

85.5

21.4

16.3
	5 

6.0

8.8

1.1
	9 

10.8

12.5

2.1
	83 

19.0

	社群網絡
	63 

85.1

19.0

14.4
	2 

2.7

3.5

.5
	11 

14.9

15.5

2.5
	74 

17.0

	Column

Total
	332 

76.1
	57 

13.1
	72 

16.5
	436 

100.0

	Percents and totals based on respondents

436 valid cases;  32 missing cases


資料來源：本研究

無論是層級節制、市場經濟或社群網絡治理模式中的經濟類政策工具，都是在同一治理模式中政策個案數最少者。深究其因，倘若政府採取經濟誘因工具，理應較管制類工具更易受到政策利害人青睞。但事實上，在氣候治理的系絡中，環保團體與產業團體卻不支持經濟誘因政策工具的執行。主要的原因，包括：緩不濟急的政策效果、道德中立的介入方式、非經濟性的因素所致的氣候變遷、對政府的不信任等等（Hahn, 1989）。

即使是在市場經濟的模式中，依據Auger歸納分類的八種政策工具（Auger, 1999: 438），除委外經營、投入競標和抵用券之外，其餘都比較不具備經濟類政策工具的特質。因此，能夠被歸類到此類的個案相對較少。雖然如此，政府機關在進行氣候治理時，若能適時配合運用經濟類政策工具，應還是能發揮該類政策工具之優勢。
表9  氣候治理模式與管制類政策工具
	
	管制類
	總和

	
	無
	有
	

	模式
	層級節制
	個數
	106
	198
	304

	
	
	模式內的%
	34.9%
	65.1%
	100.0%

	
	
	管制類內的%
	77.9%
	59.6%
	65.0%

	
	
	總和的%
	22.6%
	42.3%
	65.0%

	
	市場經濟
	個數
	14
	71
	85

	
	
	模式內的%
	16.5%
	83.5%
	100.0%

	
	
	管制類內的%
	10.3%
	21.4%
	18.2%

	
	
	總和的%
	3.0%
	15.2%
	18.2%

	
	社群網絡
	個數
	16
	63
	79

	
	
	模式內的%
	20.3%
	79.7%
	100.0%

	
	
	管制類內的%
	11.8%
	19.0%
	16.9%

	
	
	總和的%
	3.4%
	13.5%
	16.9%

	總和
	個數
	136
	332
	468

	
	模式內的%
	29.1%
	70.9%
	100.0%

	
	管制類內的%
	100.0%
	100.0%
	100.0%

	
	總和的%
	29.1%
	70.9%
	100.0%


卡方檢定

	
	數值
	自由度
	漸近顯著性（雙尾）

	Pearson卡方
	14.482a
	2
	.001

	概似比
	15.293
	2
	.000

	線性對線性的關連
	10.672
	1
	.001

	有效觀察值的個數
	468
	
	


a. 0格（.0%）的預期個數少於5。最小的預期個數為22.96。

資料來源：本研究
表10  氣候治理模式與經濟類政策工具
	 
	經濟類
	總和

	
	無
	有
	

	模式
	層級節制
	個數
	254
	50
	304

	
	
	模式內的%
	83.6%
	16.4%
	100.0%

	
	
	經濟類內的%
	61.8%
	87.7%
	65.0%

	
	
	總和的%
	54.3%
	10.7%
	65.0%

	
	市場經濟
	個數
	80
	5
	85

	
	
	模式內的 %
	94.1%
	5.9%
	100.0%

	
	
	經濟類內的 %
	19.5%
	8.8%
	18.2%

	
	
	總和的 %
	17.1%
	1.1%
	18.2%

	
	社群網絡
	個數
	77
	2
	79

	
	
	模式內的 %
	97.5%
	2.5%
	100.0%

	
	
	經濟類內的 %
	18.7%
	3.5%
	16.9%

	
	
	總和的 %
	16.5%
	.4%
	16.9%

	總和
	個數
	411
	57
	468

	
	模式內的 %
	87.8%
	12.2%
	100.0%

	
	經濟類內的 %
	100.0%
	100.0%
	100.0%

	
	總和的 %
	87.8%
	12.2%
	100.0%


卡方檢定

	 
	數值
	自由度
	漸近顯著性

（雙尾）

	Pearson卡方
	15.203a
	2
	.000

	概似比
	18.304
	2
	.000

	線性對線性的關連
	14.400
	1
	.000

	有效觀察值的個數
	468
	 
	 


資料來源：本研究
表11  氣候治理模式與傳播類政策工具
	 
	傳播類
	總和

	 
	無
	有
	 

	模式
	層級節制
	252
	52
	304

	
	市場經濟
	76
	9
	85

	
	社群網絡
	68
	11
	79

	總和
	396
	72
	468


卡方檢定

	
	數值
	自由度
	漸近顯著性 

（雙尾）

	Pearson卡方
	2.323a
	2
	.313

	概似比
	2.460
	2
	.292

	線性對線性的關連
	1.137
	1
	.286

	有效觀察值的個數
	468
	 
	 


a. 0格 （.0%） 的預期個數少於 5。 最小的預期個數為 12.15。
資料來源：本研究
若從顯著性予以觀察（請參見表9、10、11），管制類與經濟類政策工具，都是影響氣候治理模式的因素（P＜0.01）；但傳播類政策工具的顯著性數值為0.313，所以對於影響氣候治理模式而言，並沒有產生具差異性的影響。正因為部分以傳播類設計政策工具者，雖常以舉辦活動的方式進行，但就實際個案數而言，相對還是少數。

受訪者E：有些地方政府喜歡表演性政策，宣導、辦活動。公務局、水工處會合作，環保局也加入，但目前沒有。
伍、臺灣都會氣候治理模式與公共行政發展對應關係之反思與趨勢

Frederickson（1997）認為公共行政不只是管理而已，它向來就是治理（governance），與政治的關係相當緊密。隨著公共事務越發複雜糾葛，原有的傳統科層或是市場機制，對於公共事務已經無法全面性的提供解決方案，致使治理理論的興起與發展，加入後現代主義的多元文化，也產生多元的治理關係。在地方治理的架構中，透過多層次、非單一層級行為者的加入，可以更豐富化公共行政的發展內涵。以下，即以此前提，進一步說明臺灣都會氣候治理模式與公共行政發展對應關係之反思與趨勢。
一、臺灣都會氣候治理模式與公共行政發展對應關係之反思

自1887年威爾遜（Woodrow Wilson）發表〈行政研究〉以來，公共行政目前發展的三個模式，皆有其所蘊含之認識論與本體論（Dixon & Dogan, 2002）。本研究所論述與分析之臺灣都會氣候治理模式，亦即植基於以傳統政府權威為主的層級節制模式、由企業管理概念出發的市場經濟模式，以及強調融合社群價值的多元行動者參與社群網絡模式。而此三種治理模式，對應著Denhardt夫婦主張傳統公共行政、新公共管理與新公共服務等三種公共行政的管理思潮。

正因政府面對多層次和跨域管理之議題，致使呈現「治理結構破碎化（fragmentation of governance architectures）」的現象。而此三大治理模式都能解決部分人類社會生活中所面臨到的問題，亦皆有其特色與利弊，因此彼此之間存在互補、而非互斥的關係。事實上，公共組織面對複雜與多元的環境系絡，若該系絡呈現某些核心價值的特徵時，即需以相應的治理模式做為主要架構，並搭配其他的治理模式，方能達到效能與效率的行政預期目標。

吾人實無需以其中某一模式的特長，對照或突顯其他模式的弱點，並過度解釋自己所偏好的治理模式（吳瓊恩，2002：175）。只是反觀當今公共行政學界的討論，常跟隨風潮出現許多著述。例如：在一個專業化、後現代、社會力崛起的系絡中，當今受到各方矚目的治理網絡，似乎已成顯學。儘管協力網絡治理模式被學者讚譽為新公共行政精神（Fredrickson, 1997），不過多數探討協力網絡治理運作的文章，都先入為主認定，協力網絡治理在一理想狀況下運作，因而聚焦於如何依據事先（ex ante）既定的程序逐一操作，即可達到預期目標（陳恆鈞，2008：180）。

然而，誠如Jordan、Wirzel與Zito（2003）、吳濟華與柯志昌（2010）都曾經為文主張，多數國家會以命令與控制的管制型工具解決環境問題，傳統層級節制的治理結構，以及與之對應的命令與管制型管理手段仍會繼續存在，成為政府治理中最基本的主導態樣。從本研究蒐集之實證個案分析，亦確實以傳統層級管制模式出現的政策型態為大宗，並輔以市場經濟、社群網絡兩種治理模式。

由此可知，這三種治理模式是共存的，如同Andersson與Ostrom（2008）所主張的地方多元主體（polycentric perspective），其適用之情境和環境，端視其應用的實際問題和場域而定。單一治理模式皆非唯一的萬靈丹，其效果與優勢並非持久不變，若能隨時空條件選擇適當、不同比例治理模式的組合，俾使組織能因應變革中的挑戰。

二、都會氣候治理模式與公共行政發展對應關係之新趨勢

針對前述之初步分析，可以發現在氣候變遷的範疇中，若僅以過去三種治理模式來檢視，有時對於部分都會氣候治理個案會略顯捉襟見肘。以下說明三項新興治理思維，雖無法與原有的治理模式並駕齊驅，但可作為補充分析之用。
（一）後設治理（meta governance）

前述三種治理模式，每一個均存在本身的內在邏輯，且均曾在一段期間中被視為萬靈丹。不過，因為公共事務問題的屬性與系絡，將出現適合對應之治理模式組合，而非僅有單一治理模式的型態。
在氣候治理的範疇中，因為空氣逸散特性致使其疆界模糊（fuzzy boundaries），並無法在一定的區域內進行治理。雖然層級節制為主要的氣候治理模式，但政府業已發現除依其自身力量之外，亦需改進政府機器的效率，並學習來自私人部門、社會組織治理的經驗，因此應整合市場經濟與社群網絡模式的協助。然而，如何從不同治理結構間，整合層級、市場與網絡等治理模式，即為值得關注的焦點。

根據Jessop（1998）所提出的「後設治理」（meta-governance），試圖整合層級節制、市場經濟與社群網絡三種不同治理風格之途徑（Meuleman, 2008；李長晏，2010：3）。而Meuleman亦引用文化（culture）觀點，進一步從不同國家的政治－行政文化來檢視後設治理，以及運用組織觀點，從「願景和策略」、「發展取向」、「組織結構」、「人力資源」以及「政策結果」等五方面來分析科層、市場及網絡治理的差異。透過三種模式之整合，如此方能同時萃取三種治理風格之特色，並兼顧三方治理風格所處的衝突與困境。

（二）調適治理（adaptive governance）

    當前許多國家與城市面對氣候變遷時，包含減緩與調適兩種因應政策。減緩政策主要目的，是透過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或將其以吸收貯存的方式，減少大氣中的溫室氣體；而調適政策則是除了減少溫室氣體之外，必須思考如何藉由調整目前的生活與社會態樣，逐漸適應未來氣候變遷對於人類的影響，並進一步與氣候變遷共存。

減緩的政策內涵，雖為現今主要的因應型態（李長晏、曾士瑋，2010：54），但為顧及氣候變遷的長期影響，必須認真思考相關調適政策之採行。特別是氣候變遷會降低居住環境的脆弱度，若要增強人類對於環境的回復力，Gallopin（2006）認為要再加上調適能力（adaptive capacity）的觀念。即使是在現有的脆弱性減緩政策中，應同時藉由調適性治理機制保護居住在生態脆弱地區或貧窮地區的族群，方能真正體現公民社會的精神。

故而，當探討調適治理時，必須同步考量生態和社會系統之間的互動與回饋機制，此機制將成為一個社會生態系統（social-ecological systems）（Berkes and Folke, 1998）。在此社會生態系統中，必須分由政府、企業與社區建構調適的共管機制，並以不同方式提供相對應之預防及反應策略服務（Folke et al. 2005; Brunner et al. 2005）

（三）反身治理（reflexive governance）

近年來由於全球氣候變遷顯著，各式各樣環境生態的汙染問題接踵而至，許多社會科學家開始反省全體人類所面臨的新挑戰。其中，Beck（1992）把「福利國家」的重點轉化到「風險社會」的議題，其論點也開始引發大眾對風險的警覺性。主要是因為氣候與環境所致的「風險社會」，並不受任何國界或行政疆界所限制，全球中任何地區的居民，都必須共同面對此一既定的客觀現實。

在「風險社會」的概念下，反身治理觀念的引介，更是對於過去傳統三種治理模式的重新檢驗與思考。主要是因為許多國家與城市面對不同的環境污染，乃係以對於受污染之介質進行「管末控制」（end-of-pipe control）。然而，此一控制可能對於人類所居住環境更不友善，致使環境遭受更大的破壞。因為人類釋放到環境的作用力，將反過來加諸在自己身上的情形，因此它所指涉的其實是與所有「反身作用力」（reflex）有關的「反身性」（reflexivity）（顧忠華，2001：7）。

故而，人類面對一連串的生態災難和環境風險，常從過去「可控制性、計算性、評估性」的思維邏輯，誤以為是起因於大自然本身；但事實上卻來自於每日所依賴的現代科技，及其所伴隨而來的不安全與不確定性。因此，在面對氣候變遷的不確定性風險社會，除過去吾人常用的治理模式之外，實應運用反身治理之思維（例如：Mehrotra等人於2009年所提出之城市氣候風險評估架構），方能較為整體性地回應氣候變遷環境中的風險因子。

陸、結論
本研究經由透過都會治理、都會氣候治理，以及五都城市的氣候治理案例等相關理論及文獻的彙整，從中研擬出可應用於建構都會氣候治理模式的矩陣，並透過專家問卷、深度訪談與內容分析等方法，知悉台灣臺灣都會氣候治理模式之矩陣與現況，其中傳統層級節制的治理結構，以及與之對應的命令與管制型管理手段仍會是主要態樣，但仍須搭配市場經濟、社群網絡兩種治理模式，並輔以經濟與傳播等政策工具的型態。
此外，由於氣候治理議題之特殊性，原有三種治理模式業已出現其侷限性，因此建議必須適時運用後設治理、調適治理與反身治理等新興模式，俾使吾人得以更完善與妥適地面對氣候治理的系絡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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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alysis of the Metropolitan Climate Governance Models: The Cases of Taiwan Metropolitan Area

Hsu, Keng-Ming
Assistant Professor, Dep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Management,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ainan
Abstract

Global warming is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 in the new era. Climate change affects our environment, health and natural resources. Climate change is resulted from the heavily industrialized urban and the greenhouse gases caused by the growth of global population. “Local Agenda 21＂ is based on the spirit of the Agenda 21 in the UN Annual meeting in 1997. This Local Agenda 21 is set up to be the action plan for local governments The UN addresses that local governments have to take the approach of “thinking globally, planning nationally and acting locally” and engage in the fight against climate change. Metropolitan area will be crucial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and national policies on climate change.
However, if we further scrutinize “climate governance,” there will be a paradox. Climate change is a new issue of environment protection. The concept of “climate governance” represents a combination of climate and governance; which also mean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regulatory mechanism as the essential of climate policy, and the collaboration mechanism as the essential of governance. This research is going to explore the resul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such contradiction between climate and governance in the context of climate governance and the prospects for metropolitan sustainability. Above all, we aim at identifying and categorizing the models of metropolitan climate governance.

In this research, literature review, questionnaire survey, in-depth interview and content analysis are used to outline metropolitan climate governance. Afterward, we will construct and categorize the models of metropolitan climate governance. Actually, most cases are classed with the governance model of hierarchy in the field of metropolitan climate governance.

Key words: metropolitan climate governance model, climate change, Taiwan Metropolitan Area, metagovernance, adaptive governance, reflexive governance
(本文為國科會計畫（計畫編號：NSC 99-2410-H-024 -015 -MY2）之部份研究成果，對於國科會的經費補助，特此申謝。在本研究執行期間，感謝臺南大學行政管理學系陳筠芳、林品姿、林儷智同學之協助。


� 新區域主義認為是用以調和傳統改革主義者（traditional reformist）和公共選擇理論（public choice）對於都會治理的觀點（陳立剛、李長晏，2003：7-8）。


� 於問卷發送期間，適逢五都合併改制之際，部分業務的承辦人員正值整併或交接階段，致使在尋求或轉介官員協助的過程，延宕些許研究時程。


� 本研究於搜尋臺中市、臺南市政府與「能源」政策對應之承辦科單位時，因故無法找到適當之人選，在研究時程的限制下，因此轉而尋求經濟部能源局的協助。經由能源局長官的引薦，有一位熟稔臺中市、臺南市政府與「能源」相關政策之先進，並允諾協助本研究之進行，因此本研究請求該位先進協助檢視兩市之能源相關政策。


�本研究雖因時程之限制，目前僅一人完成編碼，後續俟另外兩位過錄者完成編碼工作之後，會進行過錄者間信度檢驗，以確保過錄結果的一致性。然而，本研究於問卷調查和深度訪談過程中，皆曾徵詢受訪專家學者對於既有矩陣及政策於矩陣中位置之適當性，並皆依照前述之研究結果進行後續過錄，故當能部分減少目前尚未執行過錄者間信度檢驗之不足。


� 因為本研究所建構之矩陣相當龐雜，限於篇幅之內容與呈現方式，容後再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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